平环批字[2019]20654号

关于年加工360吨精制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

批复

湖南省幽吉茶业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<年加工360吨精制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申请全文公示和环评审批的函》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你单位于平江县南江镇凤凰山村建设的精制茶项目，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3.760833°、北纬28.894443°，占地面积约1500m2，总投资45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17.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3.9％。项目于2016年8月建成投产,属于补办环评，我局对该未批先建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已结案。主要建设内容有：茶叶加工厂房、茶叶精加工生产线、热风炉房、办公及生活用房、检测室、仓储室、冷藏库、环保工程等。项目外购新鲜茶叶，制作成绿茶、红茶、黄茶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根据湖南振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、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，在建设单位全面落实环评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控制，我局同意建设。

二、你单位应对已建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、环境风险，严格落实整改到位，在后期工程建设及营运过程中须按照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要求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要求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废水污染防治工作。严格按照“雨污分流、清污分流”的原则，建设厂区雨水及污水管网，完善管网和废水处理设施防渗漏措施。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作农肥。

2、废气污染防治工作。三台热风炉的烟气经石灰石水幕脱硫除尘后汇入一个排气筒排放，排放烟气处理达到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3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要求；油烟废气收集净化处理达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8483-2001）中标准浓度限值要求后高空排放。

3、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平面布置，采取消声、减振措施，经隔音、绿化带降噪及距离衰减等综合治理措施，确保项目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2类标准的要求。

4、固体废物处理工作。按“无害化、减量化、资源化”原则，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。废弃外包装外售给废品回收单位；热风炉灰渣收集用于制作农肥；废机油交由有资质单位回收；生活垃圾等一般固废委托环卫部门处理。业主应对原材料、废弃物等物质的堆放、贮存场所加强管理，堆放、贮存场所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设置。

5、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工作。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、监测制度及台帐，配备环保管理人员，加强各风险防范措施，关键设备备用等，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6、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：二氧化硫≤0.011吨/年、氮氧化物≤0.01吨/年。

三、项目竣工后，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营。

四、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。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

 

